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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创新点与

当代价值

——《民法典》系列研究之一

要点

 《民法典》编纂实现了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搭建

起以总则编为统领，以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

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为分则的独特结构。

 《民法典》编纂采取分步编纂模式，有效协调各编之间的

关系，突破了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编纂体例，以合同编

通则作为债法总则，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确立了民法典编

纂的全新体例。

 《民法典》编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广泛吸纳民众意见，

坚持立法为民，确立各类民事主体财产权平等保护原则。

 《民法典》编纂彰显了我国法治体系的独特性，为我国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供给了法治资源，有效提升了全民的法治

观念。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

权为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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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民法典》编纂工作。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就《民法典》编纂提出了具体部署。2020 年 5 月 28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法典》，开启了我

国法治的新篇章。

一、《民法典》编纂体例创新

（一）采取分步式法典编纂模式

法律法典化的关键之处在于能够使法律规则和制度符

合逻辑地构成一个条理分明的、更易于理解的体系
①
。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制定了《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

《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

法总则》等单行民事法律，民事法律体系得到不断充实和完

善。2015 年以来，我国确立了分步编纂民法典的立法任务，

即先编制民法总则部分，后编制各分则部分。2017 年 3 月，

《民法总则》审议并公布，完成了《民法典》编纂的第一个

步骤。2018 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多次审议《民法典》

各编草案，广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建议。《民法典》以总则

①
参见朱广新：《民法典编纂：民事部门法典的统一再法典化》，载《比较法研究》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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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领，有效地推动现行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化，精简各单行

法中的重复性内容，根据实践和时代发展填补制度空白，协

调各单行法中的不一致的规定，使之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为民众保护自身权益提供了完备的指南。

（二）以合同编通则作为债法总则

合同是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稳定的基本保障。我国《民法

典》在构建债法体系方面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一是改变大陆

法系债法编编纂模式，以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取代债法编。

《民法典》在整合现行《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基础

上，未单独设立债法编，而是将债法编的相关内容分设为合

同编和侵权责任编，采用通则、典型合同、准合同三个分编

的立法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债法编过于抽象的问题。二是扩

展典型合同类型，增加了准合同内容。为回应全新市场交易

需求，将保证合同、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合伙合同等

4 类合同作为典型合同类型，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作为准

合同范畴。三是由合同编通则分编事实上行使债法总则功

能，使典型合同、准合同、侵权责任之间形成有机整体，有

效地平衡缔约自由与合同正义之间的关系。

（三）将人格权设立为单独一编

人格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在 2004 年宪法修正案中，国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正文；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人格

权与人身权和财产权并列作为保护对象。传统大陆法系将财

产权作为法体系调整规制的中心，人格权受到不同程度的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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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此次《民法典》立足新时代，创造性地引入人格权相关

内容并设立单独的人格权编：既以列举方式明确了较为成熟

的人格权范畴
①
，又以概括性条款为人格权范围兜底

②
，构建

了开放式的人格权保护体系；厘清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界

限，充分平衡各种利益关系
③
；针对互联网时代新特点，设

立专章保护个人信息。可见，《民法典》设立人格权编标志

着我国在民事法律体系内进一步细化了《宪法》基本原则，

为人格尊严得到法律保护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有效地为

司法机关审理人格权纠纷提供了裁判依据，顺应了人权保护

的世界潮流，为世界人格权保护立法贡献了独特智慧。

二、《民法典》编纂理念创新

（一）坚持“民主立法”的立法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离不开千百万民众的广泛

参与。我国民事法律体系构建起源于 1950 年《婚姻法》。改

革开放以来，民法典编纂工作虽多次启动，但由于种种原因

未能成型。近年来，我国民事司法案件数量不断攀升，法治

意识不断深入人心，编纂《民法典》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法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编纂直接规制亿万民众日常生活

的《民法典》更需要坚持民主立法理念原则以提高立法质量。

本次《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多次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2018 年 9 月《民法典》

①
如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

②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③
如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与新闻舆论监督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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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编首次公开面世，共收到近 44 万条意见。经统计，10 次

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共有 42.5 万人次提出 102

万条意见建议。

（二）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

家。”《民法典》编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给予立法回应。举例来看，就

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明确了日常家事代理权的界限，债权人

对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承担举证责任；就民

事主体范畴，增加了“特别法人”内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参与民事活动提供了便利；就合同订

立方式上看，为适应复杂社会生活模式，在传统的“要约-

承诺”方式之外，以“其他方式”作为合同生效的兜底条款；

为保证住房安全的稳定性，针对“租住同权”等新兴住房理

念，完善了租赁合同制度，明确“居住权”概念；注重对妇

女、儿童、残疾人士的倾斜式保护，确立家庭成员之间的扶

助关系，细化监护制度，等等。可以说，《民法典》从各个

方面各个角度分类精准保护不同利益主体的基本权益。

（三）确立“私法自治”原则，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

的财产权

私法自治是民事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是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的基本价值指引。私法自治必须建立在财产权的平

等保护上。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民法典》确立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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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原则，对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

采取平等保护态度，使民事主体可以安心参与市场活动，有

利于在全社会形成诚实信用的精神状态，从而有效地鼓励不

同民事主体之间展开市场交易，为私人创新活动提供保障性

支撑。

三、《民法典》编纂的意义和价值

（一）彰显了我国法治体系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意蕴

一是彰显了我国立法的中国特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逐步制定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

列单行民事法律，为《民法典》编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

践基础。《民法典》的制定过程是党领导人民立法的生动范

例，充分体现人民意愿，聚焦社会重点问题，维护民众关切

利益，实现立法、执法、守法全过程的有序协调。

二是彰显了我国法律规范的民族特色。一个国家的法典

必然带有这个民族深深的民族印迹。我国《民法典》在婚姻

家庭编中吸纳了中华优秀家庭文化，强调对婚姻关系稳定性

的维护，差异化保护夫妻双方个人财产权利，倡导平等、和

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三是为世界民法体系构建提供了中国方案。我国《民法

典》既基于我国长期以来丰富的民事活动实践，又广泛采纳

了世界各国民事立法的特点，是一部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的

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以合同编作为债法编的核心内容，以人

格权作为独立一编等内容均是我国《民法典》不同于传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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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法系民法典的一大贡献，得到了世界广泛关注。

（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供给法治

力量

《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的法治保

障，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制度基础。纵观世

界各国民法发展史，民法典的编纂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

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编纂民法典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固定了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的基本内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直接影响国家治理体

系现代化，《民法典》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划定了市场与政府各自发

挥作用的范畴，确保私权利自由与公权力保障之间有效衔

接。二是进一步推进全社会树立法治理念，在法律实施中凸

显法治力量。法典化进程使得全社会重新学习研究审视新法

典，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可能存在的法律制度不一致、司法

裁判不统一的现象得到了消解，全新的法治理念通过《民法

典》适用的各个过程得到传递，从而推动法典自身价值在道

德和法律双重维度得到拓展。

（执笔：姚天宇 朱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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